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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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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68%的情况进行了披露。公司未能在累计诉讼、仲裁金额达

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时及时进行披露，违反了《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226 号）第三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

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，以及《证券法》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。

汪梅方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，李慧斌作为董事会秘书，未按照《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226 号）第四条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履行勤

勉尽责义务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226 号）第五十三

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中百集团、张锦松、李军、汪梅方、万明治、杨晓红、张

俊、张海文、胡剑、李慧斌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记入证券期货市

场诚信档案。上述事项反映出公司内部控制不完善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充分吸

取教训，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，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全面梳理此类业务，严格

执行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，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杜绝类似行为再次发生。同

时，公司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，并抄报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。我局将视整改情况依法采取进一步监管安排。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

二、相关说明

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《警示函》中指出的问题，将立即组织整改，深刻

反思公司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不足，认真吸取教训，进一步加强对《证

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，

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并在规定期限内向湖北证监局报送

整改报告，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勤勉尽责，不断提

高规范运作水平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促进公司健康、稳定、持续发展。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1 月 24 日


